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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楊廷瑞
電話：08-7320415#3613
傳真：08-7320185
電子信箱：a002497@ptc.edu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九如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5月10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2189752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4522753_11218975200_1_4522753_11218975200_1.pdf、

4522753_11218975200_1_4522753_11218975200_2.pdf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112年協調開辦之「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科

技領域增能學分班及第二專長學分班」自行招生資訊，請

貴校鼓勵所屬符合參加資格之在職教師報名參加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2年5月8日臺教師(三)字第1122601873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為充裕師資來源，落實教學正常化，教育部112年度協調師

資培育之大學(以下簡稱師培大學)開辦科技領域增能學分

班、本土語文(閩南語、客家語、原住民族語文)、科技領

域資訊科技、藝術領域表演藝術、綜合活動領域家政、童

軍及健康與體育領域健康教育第二專長學分班。

三、上開學分班以本府111年10月29日屏府教學字第

11164208100號函（諒達）各校提報薦送教師優先參加，如

有餘額由師培大學自行招生。

四、如有報名相關疑義，請逕洽各校學分班承辦人員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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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私立陸興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私立美和高
級中學、高鳳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崇華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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